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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182.htm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

１日国发＜１９８７＞１８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

关于发行一九八七年电力建设债券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

，请贯彻执行。 目前，电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发行电力建设债券是为了保证完成１９８７

年投产大中型发电机组五百五十万至六百万千瓦的任务，以

及解决１９８８年和以后投产建设项目的建设资金，缓解现

阶段严重缺电局面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计划下达的电力建

设债券认购任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落实，各地

要积极采取措施，压缩预算外开支及用自筹资金安排的一般

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优先保证落实电力建设债券的发

行任务。附： 关于发行一九八七年电力建设债券的报告国务

院： １月７日，国务院会议讨论决定，１９８７年发行国家

重点建设债券５５亿元，重点企业债券４５亿元，在重点企

业债券４５亿元中含电力建设债券３０亿元。发行电力债券

是为了解决国家预算内资金和银行贷款资金不足，保证完成

１９８７年投产大中型发电装机五百五十万至六百万千瓦任

务，缓解目前严重缺电局面，以及为解决１９８８年和以后

投产项目的建设资金，加快电力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将

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一、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招集会议

研究，同意《关于发行电力建设债券的暂行规定》，３０亿

元电力建设债券与重点建设债券的发行要统一安排，并优先



落实。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认购任务，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落实。各地要积极采取措施，压缩

预算外开支和自筹资金安排的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

，完成电力建设债券的认购任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

购买电力建设债券的分配指标，综合考虑了下列因素：（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电网电力建设的需要；（二

）由于电力建设债券含有用电指标，考虑了所在电网１９８

８年可提供用电权的数量；（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

在电网１９８７年自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预算外收入情况

。二、分配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购的电力建设债券任

务，已安排到每个电力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是为解决电网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急需而又投资不足，要靠购买电

力建设债券来安排建设的。三、今年发行的电力建设债券所

需“三材”，纳入国家分配计划。附件： 关于发行电力建设

债券的暂行规定第一条 为了保证电力建设债券（以下简称本

债券）的顺利发行，加强对债券的管理，以切实加快电力建

设，并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精神，特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本

债券是电力企业为筹措施电力建设资金所发行的有价证券，

实行谁发、谁用、谁还的原则。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电力局或电网管理局为本债券的发行单位。由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各地分、支行受发行单位的委托，负责代理发行、管

理及其他有关事项，并按有关规定收取手续费。第四条 本债

券为含用电权的债券，不计利息。每元面值的债券含用电指

标每年两度，五千度电量占用一个千瓦电力。从购买债券开

始计算，１年后开始供电，用电指标有效期限为２０年。从



第十一年开始，５年偿还本金，每年偿还本金的百分之二十

。第五条 为了保证国家重点企业的用电，国家重点企业有权

优先购买债券。各地在分配债券时，先满足国家重点企业需

要以后，再出售给其他需要用电的单位。第六条 本债券总额

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局或电网管理局发行的债券额

度，由水利电力部平衡汇总报国家计委，经基本建设年度投

资计划平衡后下达。第七条 本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在中国人

民建设银行建立专户，由发行单位按照国家计划，在所在地

区或电网内的电力建设项目中使用，不得挪作它用。第八条 

本债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电力局或电网管理局发行本债券，必须提供下列文件

，报当地人民银行批准： （一）企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证

明文件； （二）有关发行本债券的资金用途、投资项目、效

益预测、发行数量、票面金额、发行范围、资金运用计划及

发行计划等说明； （三）国家批准列入年度计划的电力建设

项目的书面证明和文件。第十条 从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起，

除农业排灌和居民生活用电外，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市政公

用设施（包括楼、堂馆、所）以１９８５年统配电量为基数

，对基数内的用电量，按国家定价收费。结超过基数的新增

电量，凡持有本债券的单位，根据其购买债券的额度和规定

期限保证用电，并按国家定价收费；对没有购买本债券的企

业、事业单位以及市政公用设施（包括偻、堂、馆、包）和

虽已购买本债券但额度不足的部分，其电量根据电力平衡情

况供应，在按规定收取电费的同时，加收电力建设附加费，

每度电６分，加收的全部资金，作为电力建设基金，专户存

入建设银行，只允许用于国家计划内电力建设。第十一条 目



前正在施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电及投产后的用电，根据

电力平衡情况及轻重缓急程度安排。凡承担国家指令性生产

计划的，按国家定价收费。新建大中型重点项目，要明确电

力供应方式，对非盈利单位要区别情况予以照顾，待制定细

则时确定。第十二条 各企业、事业单位购买电力建设债券的

资金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挪用上交财政的税利和银

行贷款，不得摊入生产成本和营业外支出。第十三条 本债券

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年度订划内的电力建设项目，其所需“三

材”，纳入国家分配计划。第十四条 电力建设中实行集资办

电、购买用电权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仍按原有合同执行不

变。第十五条 本规定解释权属国家计委。第十六条 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电力建设债券发行单位，可根据本规定，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经当地人民银行批准，并报水电部备案后

实施。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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